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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91130900580976017X）成立于 2011年 10月，现有

工程：生产规模为年加工 132万吨大豆压榨、33万吨/年植物油精炼项目，其中

一期：132万吨大豆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2010年 12月 3日通过了河

北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冀环评【2010】386号；一期工程于 2016

年 11月 15日通过沧州渤海新区环境保护局验收，验收文号为沧渤环验【2016】

22 号。二期：年加工 33万吨植物油精炼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13年 6月 19

日通过河北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批复文号为冀环评【2013】182号；2017年 3

月完成《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增资建设二期年加工 33万吨植物油精炼工程环

境影响补充说明》；二期年加工 33万吨植物油精炼工程于 2017年 6月 16日通

过沧州渤海新区行政审批局验收，验收文号为沧渤审环验【2017】11号。在建

工程：生产规模为 165 万吨/年大豆加工、33万吨/年植物油精炼，165万吨/年

大豆加工、33万吨/年植物油精炼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0年 4月 14日

通过了沧州渤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批复文号为沧渤审环表【2020】8号。

整体工程：生产规模为年加工 297 万吨大豆压榨，66万吨/年植物油精炼。企业

已于 2020年 8月 15日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号为

91130900580976017X001Q，有效期 2020年 8月 15日至 2023年 8月 14日。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与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同为嘉吉投资（中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人为同一自然人，厂区、办公区均在一起，且两厂在同一

地块没有围墙之类的物理隔断。根据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工程的规划设

计，厂区内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现有危废间位于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工

程占地范围内，需将现有危废间进行拆除后方可开工建设。为保证危废贮存得到

有效的衔接，企业决定将在建工程危废间先行建设完成阶段性验收，将现有危废

间内危废转移至在建工程危废间中贮存，并完善相关危废管理手续后，再实施拆

除。故本次验收只针对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工程的危废间进行阶段性验

收。

项目危废间于 2020年 08月开始建设，2020年 12月建设完成。本次只针对

项目危废间进行验收，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参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和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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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开展相关验收调查工作，同时委托河北兴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月 26日至 27日进行了竣工验收检测，并于 2021年 2月 24日出具检测报告，

报告编号为：HBXB( 2021 )第 01066号。我公司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检测报告按

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编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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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编制依据

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 1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9月 1日）。

2.2验收技术规范及标准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号)；

（2）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

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冀环办字函[2017]727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环境保护部）；

（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

（5）《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6）《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

定；

（8）《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

2.3工程技术文件及批复文件

（1）《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 165万吨/年大豆加工、33万吨/年植物油精

炼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河北圣力安全与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 3月）；

（2）《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 165万吨/年大豆加工、33万吨/年植物油精

炼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沧渤审环表【2020】8 号，2020 年 4

月；

（3）《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91130900580976017X001Q，

2020年 8月）；

（3）《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91130000096824062U001Q，

2020年 8月）；

（4）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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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工程概况

3.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见下表 3-1。

表 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165万吨/年大豆加工、33万吨/年植物油精炼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陈立新 联 系 人 李洋

通信地址 河北省黄骅港综合港区一号港池西南侧

联系电话 18031798606 邮编 061100
项目性质 改扩建 行业类别 C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建设地点 河北省黄骅港综合港区一号港池西南侧

占地面积 67446m2 经纬度
东经 117º49′50.1384″
北纬 38º19′15.1572″

总投资

(万元)
135730

其中：环保投

资(万元)
7902

环保投资占总

投资比例
5.82%

开工时间 2020年 11月 建成时间 2022年 11月

本次验收涉及内容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165万吨/年大豆加工、33万吨/年植物油精炼生产项目危废间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2）建设单位：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

（3）建设地址：项目危废间位于河北省黄骅港综合港区一号港池西南侧河北嘉

好粮油有限公司厂区内，危废间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49′45.27″、北

纬：38°19′32.05″

（4）建筑面积：108m2

（5）投资：总投资 12万元，环保投资 1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00%

（6）建设期限：2020年 8月至 2020年 12月

3.2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项目位于河北省黄骅港综合港区一号港池西南侧，厂址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

东经 117º49′50.1384″、北纬 38º19′15.1572″，危废间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49′45.27″、北纬：38°19′32.05″。

项目危废间位于厂区的中北部，危废间分设三个区域，其中两处存放液态危

废，一处存放固态危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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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建设内容

（1）审批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比见下表。

表 3-2 审批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对比

序

号

审批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备注

建

设

内

容

现有工程 拟建项目 全厂

年加工

132 万

吨大豆

压榨

33 万

吨/年植

物油精

炼

165 万吨/年大豆

加工、33 万吨/
年植物油精炼

年加工 297 万吨

大豆压榨， 66 万

吨/年植物油精炼

1

危

险

废

物

固

废

SCR
脱硝系

统废催

化剂：

交有资

质的单

位处理

SCR脱

硝系统

废催化

剂：交

有资质

的单位

处

理

废气处理措施废

活性炭、化验室

产生的废液、化

验产生的废有机

溶剂及废包装

物、设备产生的

废矿物油、喷码

设备清洗产生的

油墨清洗剂、

SCR 脱硝系统废

催化剂、MCC室

废铅蓄电池、污

水除臭设备废光

氧灯管、废矿物

油桶：交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新

建危废库 1 座，

建筑面积100m2

废气处理措施废活

性炭、化验室产生

的废液、化验产生

的废有机溶剂及废

包装物、设备产生

的废矿物油、喷码

设备清洗产生的油

墨清洗剂、SCR 脱

硝系统废催化剂、

MCC室废铅蓄电

池、污水除臭设备

废光氧灯管、废矿

物油桶：交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新建

危废库 1 座，建筑

面积100m2

废气处理措施废活性

炭、化验室产生的废液、

化验产生的废有机溶剂

及废包装物、设备产生

的废矿物油、喷码设备

清洗产生的油墨清洗

剂、SCR 脱硝系统废催

化剂、MCC室废铅蓄电

池、污水除臭设备废光

氧灯管、废矿物油桶：

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新建危废库 1 座，建筑

面积108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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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危废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 3-3 项目危废产生情况对比表

序号

审批内容 实际情况

危险废物名

称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

码

产生量

（t/a）
产生工序及

装置
形态

危险废

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产生工序及装

置
形态

1 废活性炭 HW49 900-041-49 4.54
废气处理措

施
固态 HW49 900-039-49 4 废气处理措施 固态

2 化验室废液 HW49 900-047-49 1
在线设备标

定
液体 HW49 900-047-49 4 在线设备标定 液体

3 废有机溶剂 HW06 900-403-06 1.5 化验 液体 HW06 900-402-06 4 化验 液体

4 废包装物 HW49 900-041-49 5
化验溶剂使

用过程
固体 HW49 900-041-49 4

化验溶剂使用

过程
固体

5 废矿物油 HW08 900-249-08 8 设备润滑 液体 HW08 900-218-08 10 设备润滑 液体

6 废矿物油桶 未提及 固体 HW08 900-249-08 2 润滑油容器 固体

7
废油墨清洗

剂
HW12 900-299-12 2

喷码设备清

洗
液体 HW12 900-256-12 2 喷码设备清洗 液体

8 废催化剂 HW50 772-007-50 2.5 SCR脱硝系

统
固体 HW50 772-007-50 2 SCR脱硝系统 固体

9 废铅蓄电池 未提及 固体 HW49 900-052-31 5 铅蓄电池更换 固体

10 废光氧灯管 未提及 固体 HW29 900-023-29 2
污水处理灯管

更换
固体

由上表可知，废矿物油桶、废铅蓄电池、废光氧灯管在环评过程中未识别，根据现行环保政策，企业在实际运行中进行了完善，

并已在企业排污许可证中载明，危险废物产生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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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 3-4 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危废产生情况表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

（t/a）
产生工序及装置 形态

1 废包装物 HW08 900-249-08 3 润滑油容器 固体

2 废矿物油 HW08 900-217-08 5 设备润滑 液体

3 船舶污油 HW08 900-249-08 1.3 船舶污油 液体

根据企业建设规划，将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暂存于本项目危废间内贮存，危险废物种类与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所产

生危险废物的性质基本相同。船舶油污由船主直接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不在厂区内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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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废间贮存情况见下表：

表 3-5 项目危废贮存情况一览表

序号
贮存场所

（设施）名称
危险废物名称

实际情况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占地面积m2 贮存方式 贮存能力t 贮存周期

1

危废库

固体区

域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24

袋装 4 1年
2 废包装物 HW49 900-041-49 袋装 4 1年
3 废催化剂 HW50 772-007-50 袋装 2 1年
4 废矿物油桶 HW08 900-249-08 / 2 1年
5 废包装物（冀海公司） HW08 900-249-08 / 3 1年
6 废铅蓄电池 HW49 900-052-31 箱装 5 1年
7 废光氧灯管 HW29 900-023-29 箱装 2 1年
8

液体区

域

化验室废液 HW49 900-047-49

84

桶装 4 1年
9 废有机溶剂 HW06 900-402-06 桶装 4 1年
10 废油墨清洗剂 HW12 900-256-12 桶装 2 1年
11 废矿物油 HW08 900-218-08 桶装 10 6个月

12 废矿物油（冀海公司） HW08 900-217-08 桶装 5 1年
由上表可知，项目危废间设固体、液体区域分别存放相对应的危险废物，根据危险废物种类及性质，在固、液区域内又进行了更

细致的分区。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危险废物暂存于本项目危废间内贮存，根据其产生量以及本项目危废间占地面积、贮存能力分析，

本项目危废间有能力暂存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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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危废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 3-6 项目危废处置情况表

序号 所属单位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处置单位

1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

司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沧州冀环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2 化验室废液 HW49 900-047-49
3 废有机溶剂 HW06 900-402-06
4 废包装物 HW49 900-041-49
5 废矿物油 HW08 900-218-08
6 废矿物油桶 HW08 900-249-08
7 废油墨清洗剂 HW12 900-256-12
8 废催化剂 HW50 772-007-50
9 废光氧灯管 HW29 900-023-29
10 废铅蓄电池 HW49 900-052-31 河北松赫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11 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

司

废包装物 HW08 900-249-08
沧州冀环威立雅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2 废矿物油 HW08 900-217-08
由上表可知，企业已与具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验收阶段处于合同有效期内，本项目危险废物、河北冀

海港务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均交由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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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项目变动情况

项目危废产生量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新增MCC室废铅蓄电池、

污水除臭设备废光氧灯管、废矿物油桶等危险废物，项目危废间面积由 100m2变更为

108m2，其余建设内容和原环评一致。项目危废间面积增加已解决危险废物增加

的问题，新增部分已在企业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项目危

废间内，危险废物种类与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所产生危险废物的性质基本相

同，根据其产生量以及本项目危废间占地面积、贮存能力分析，本项目危废间有

能力暂存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

企业已与具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验收阶段处于合

同有效期内，本项目危险废物、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均交由

有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可做到妥善处置。

上述变更不涉及重大变更，可在企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一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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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境保护措施

4.1污染治理措施

4.1.1废气

项目危废间废气主要为贮存的危险废物挥发的少量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

计），无组织排放。

4.1.2废水

项目危废间无废水产生。

4.1.3噪声

项目危废间无噪声产生。

4.1.4固废

项目危废间贮存的危险废物均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4.2项目环保设施投资

根据项目环评，项目危废间投资 12万元，实际环境保护投资 12万元。

4.3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1）本工程环评及批复阶段要求建设内容“三同时”情况落实见表 4-1。
表 4-1 环保“三同时”落实情况

类别 防治对象 防治设施/措施 要求及效果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气 危废间 无组织排放

非甲烷总烃：

企业边界最高允

许排放浓度：

2.0mg/m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2
其他企业边界大气污

染物浓度限值
落实

非甲烷总烃：

厂区内无组织特别排

放限值：1h平均浓度

值：6mg/m3、任意一

次浓度值：20mg/m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附

录 A厂区内 VOCs无
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固废

废活性炭

新建危废间 1
座，交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

不外排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

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

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

落实

化验室废液

废有机溶剂

废包装物

废矿物油

废矿物油桶

废油墨清洗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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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催化剂

废光氧灯管

废铅蓄电池

（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 4-2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符合性分析表

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符合性

4.1 所有危险废物产生者和危险废物经营者应

建造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也可利用原有

构筑物改建成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新建 1座 108m2危废库，已考虑全

厂危废产生（包括二期及冀海码头

废物）

符合

4.2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

危险废物必须进行预处理，使之稳定后贮存，

否则，按易爆、易燃危险品贮存。

不涉及 符合

4.3在常温常压下不水解、不挥发的固体危险废

物可在贮存设施内分别堆放。
分别由专用容器盛装，分类堆放 符合

4.4除 4.3规定外，必须将危险废物装入容器内。 分别由专用容器盛装，粘贴标识 符合

4.5禁止将不相容（相互反应）的危险废物在同

一容器内混装。
分别由专用容器盛装，分区域 符合

4.6 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胶

袋等盛装。

根据实际情况用桶（液体）、胶袋

（固体）等盛装
符合

4.7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的容器内须留足

够空间，容器顶部与液体表面之间保留 100mm
以上的空间。

液体、固体盛装不允许满桶，

100mm空间是最低标准，现场按照

150-200mm 要求。

符合

4.8 医院产生的临床废物，必须当日消毒，消毒

后装入容器。常温下贮存期不得超过 l d，于 5℃
以下冷藏的，不得超过 7d。

不涉及 符合

4.9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必须粘贴符合本标

准附录 A所示的标签。

容器上均粘贴符合标准的标签，认

真填写。
符合

4.10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在施工前应做环境影响

评价。
已开展 符合

5.1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 分别由专用容器盛装 符合

5.2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应的

强度要求。

分别由专用容器盛装，满足强度要

求
符合

5.3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必须完好无损。
完好，盛装前、盛装后、运送到仓

库后均检查
符合

5.4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要与危险

废物相容（不相互反应）。
均相容，不相互反应 符合

5.5 液体危险废物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 70
mm 并有放气孔的桶中。

各废液桶均有<70mm 的开孔，并有

放气孔
符合

6.1危险废物集中贮存设施的选址

6.1.1地质结构稳定，地震烈度不超过 7度的区

域内。
满足要求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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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设施底部必须高于地下水最高水位。 设施底部高于水位 符合

6.1.3应依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危险废物集

中贮存设施的位置及其与周围人群的距离，并

经具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并可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

危废间选址位于环境影响评价规

定的范围内
符合

6.1.4应避免建在溶洞区或易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如洪水、滑坡，泥石流、潮汐等影响的地区。
满足要求 符合

6.1.5应建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仓库、高压输

电线路防护区域以外。
危废间周围无上述防护区 符合

6.1.6 应位于居民中心区常年最大风频的下风

向。

危废间处于工业园区，周边无居民

中心
符合

6.1.7 集中贮存的废物堆选址除满足以上要求

外，还应满足 6.3.1款要求。
按照标准进行施工，满足 符合

6.2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仓库式）的设计原则

6.2.1地面与裙脚要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

建筑材料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满足，按照设计标准施工。 符合

6.2.2必须有泄漏液体收集装置、气体导出口及

气体净化装置。

设有液体导流收集装置及气体导

出装置。企业危废不涉及易挥发性

物质。

符合

6.2.3设施内要有安全照明设施和观察窗口。 有照明及观察口 符合

6.2.4用以存放装载液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

的地方，必须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且表面无

裂隙。

地面硬化，上涂两层防腐 符合

6.2.5应设计堵截泄漏的裙脚，地面与裙脚所围

建的容积不低于堵截最大容器的最大储量或总

储量的 l/5。
按照设计浇筑混凝土裙脚 符合

6.2.6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必须分开存放，并设有

隔离间隔断。
不同废物分区存放，有隔断 符合

6.3危险废物的堆放

6.3.1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至少 1 m 厚粘土

层（渗透系数≤10-7 cm/s），或 2 mm 厚高密度

聚乙烯，或至少 2 mm 厚 的其他人工材料，渗

透系数≤10-10 cm/s。

按照满足要求的设计标准施工 符合

6.3.2堆放危险废物的高度应根据地面承载能力

确定。
满足 符合

6.3.3衬里放在一个基础或底座上。 不涉及 不涉及

6.3.4衬里要能够覆盖危险废物或其溶出物可能

涉及到的范围。
不涉及 不涉及

6.3.5衬里材料与堆放危险废物相容。 不涉及 不涉及

6.3.6在衬里上设计、建造浸出液收集清除系统。 不涉及 不涉及

6.3.7应设计建造径流疏导系统，保证能防止 25
a一遇的暴雨不会流到危险废物堆里。

不涉及 不涉及

6.3.8危险废物堆内设计雨水收集池，并能收集

25 a一遇的暴雨 24 h 降水量。
不涉及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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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危险废物堆要防风、防雨、防晒。 危险废物室内贮存 符合

6.3.10 产生量大的危险废物可以散装方式堆放

贮存在按上述要求设计的废物堆里。
不涉及 不涉及

6.3.11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能堆放在一起。 不同废物分区存放，有隔断 符合

6.3.12总贮存量不超过 300 kg（L）的危险废物

要放入符合标准的容器内，加上标签，容器放

入坚固的柜或箱中，柜或箱应设多个直径不少

于 30mm 的排气孔。不相容危险废物要分别存

放或存放在不渗透间隔分开的区域内，每个部

分都应有防漏裙脚或储漏盘，防漏裙脚或储漏

盘的材料要与危险废物相容。

最大矿物油桶为 200L，满足标准要

求
符合

8.1安全防护

8.1.1危险废物贮存设施都必须按 GB15562.2的
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已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符合

8.1.2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周围应设置围墙或其他

防护栅栏。
危险废物室内贮存，设置围墙 符合

8.1.3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配备通讯设备、照明

设施、安全防护服装及工具，并设有应急防护

设施。

已配备 符合

8.1.4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清理出来的泄漏物，

一律按危险废物处理。

液体存放区有集液槽，用于收集泄

露情况废液，并按危废处理。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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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废间建设过程及完工后影像资料如下。
防渗层

防渗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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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底漆

1层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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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底漆

2层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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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间内导流、收集、排气、标识、制度上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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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间计量及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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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间外标识、双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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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评主要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5.1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危废间无废气排放。

（2）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危废间无废水排放。

（3）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危废间无废水排放。

（4）固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属危险废物（废物类别 HW49，废物代码 900-041-49），

危险废物利用带有标志的专用容器收集、封口密闭后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化验室化验过程产生废有机溶剂及有机溶剂废包装物属于危险废物，废有机

溶剂废物类别为 HW06，废物代码 900-403-06，有机溶剂废包装物废物类别为

HW49，废物代码 900-041-49；在线设备标定过程产生标定废液属于危险废物，

废物类别为 HW49，废物代码 900-047-49。危险废物利用带有标志的专用容器

收集、封口密闭后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设备润滑产生废矿物油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08，废物代码

900-249-08，利用带有标志的专用容器收集、封口密闭后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喷码设备喷头定期使用油墨清洗剂进行清洗，产生废油墨属于危险废物，废

物类别为 HW12，废物代码 900-299-12，利用带有标志的专用容器收集、封口

密闭后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SCR 脱硝系统产生废催化剂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 HW50，废物代码

772-007-50，利用带有标志的专用容器收集、封口密闭后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委

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处置。

（5）卫生防护距离

经计算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为 50m，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无环境敏感点，符

合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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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量控制

项目危废间不涉及总量指标。

（7）项目可行性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符合清

洁生产要求。项目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加强环保管理，污

染物都能做到达标排放，项目外排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区域环境质量能

够维持现状。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运营是可行的。

5.2审批部门审批意见

本项目于 2020年 4月 14日由沧州渤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审批通过，并出具审

批意见。其批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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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结合项目环评，审批意见落实情况详见下表 5-1。

表 5-1 环评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序号 审批意见内容 落实情况

1

项目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无组织排放，确保厂界非甲烷总烃

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2其他企业限值要求，同时厂区内非甲烷

总烃需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附录 A要求，全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管控

需严格落实《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相关要求。

已落实

2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采取分类管理，妥善贮存、

处置，做到“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措施，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名录进行妥善处

理，不得随意外排。危险废物必须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转移

和处置，厂内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地点需符合《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要求，危险废物厂内贮

存不得超过一年。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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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收评价标准

6.1污染物排放标准

（1）废气：危废间废气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2其他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挥发性有机物无组

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厂区内 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2）危险废物：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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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监测内容

河北兴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26日至 27日进行了竣工验收检

测，并于 2021年 2月 24日出具检测报告，报告编号为：HBXB( 2021 )第 01066

号。

7.1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表 7-1 废气监测内容

类别 污染源 监测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率

废气 危废间
危废间外上风向设 1个参照点

危废间外下风向设 3个监控点
非甲烷总烃

每天采样 4次，连续监

测 2天

图 7-1 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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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监测内容

8.1监测分析方法及监测仪器

表 8-1 分析方法、分析仪器及检出限

项目名称 检测方法名称及国标代号 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编号

非甲烷

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

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

法 HJ 604-2017

0.07
mg/m3

真空箱气袋采样器、

众瑞 ZR-3520、PM-90
气相色谱仪、

普析 GC1100、AI-01

8.2质量保障体系

本次检测采样及样品分析均严格按照《环境空气监测质量保证手册》及《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要求进行，实施全程序质量控制。具体质控要求如下：

（1）生产处于正常。检测期间生产工况大于 75%，额定生产负荷的工况下

稳定运行，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2）合理布设检测点位，保证各检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废气检测，废气检测的质量保证按照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全过程

质量控制。废气检测前对使用的仪器均进行了流量校准，分析过程严格按照有关

监测方法进行。

（4）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标准分析方法，检测人员均达到双人持证

上岗，检测仪器经河北省计量监督检测院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5）检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31

9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9.1监测结果

9.1.1检测结果

表 9-1 检测结果

设施 监测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mg/m3）

执行标准号

及标准值

参照标准

标准值
备注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时均值 最大值

无组织排放

2021.1.26

上风向 4#

非甲烷总烃

0.64 0.70 0.66 0.69 0.67

1.01

GB37822-2019
附录 A表 A.1中
特别排放限值及
DB13/2322-2016

表 3标准

1h平均浓度值

（时均值）：4.0
任意一次浓度值

（最大值）：20

/ 达标
下风向 1# 0.94 1.01 0.81 0.87 0.91

下风向 2# 0.85 0.82 0.83 0.91 0.85

下风向 3# 0.80 0.93 0.88 0.83 0.86

2021.1.27

上风向 4# 0.67 0.64 0.74 0.73 0.70

1.05

GB37822-2019
附录 A表 A.1中
特别排放限值及
DB13/2322-2016

表 3标准

1h平均浓度值

（时均值）：4.0
任意一次浓度值

（最大值）：20

/ 达标
下风向 1# 0.93 0.85 1.02 1.05 0.96

下风向 2# 0.86 1.00 0.87 0.93 0.92

下风向 3# 0.95 0.86 0.87 1.00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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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监测结果分析

9.2.1生产工况

现场监测期间满足生产负荷 75%以上的工况要求。因此，本次验收结果为有

效工况下的监测数据，可作为该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依据。

9.2.2废气

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危废间无组织排放废气最大浓度为 1.05 mg/m3，满足《工

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2其他企业边界大气污

染物浓度限值（企业边界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3）。《挥发性有机物无

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厂区内 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

值（非甲烷总烃厂区内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1h平均浓度值：6mg/m3、任意一

次浓度值：20mg/m3）。

9.3总量控制要求

项目危废间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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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环境管理检查

10.1 环保管理机构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环境管理由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监督，负责工程环境

管理工作，定期进行巡检环境影响情况，及时处理环境问题，并进行有关环境保

护法规宣传工作。

10.2 施工期环境管理

项目施工过程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设计文件施工，特别是按环保设计要求提

出的措施要求进行施工。

10.3 运行期环境管理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设立专门的环境管理部门，配备相应专业的管理人

员，负责监督国家法规、条例的贯彻执行情况，制订和贯彻环保管理制度，监控

本工程的主要污染，对各部门、操作岗位进行环境保护监督和考核，并按相关规

定定期对公司废气进行检测。

10.4 社会环境影响情况调查

经咨询当地环境生态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及试运行期间未发生扰民和公众投

诉意见。

10.5 环境管理情况分析

建设单位设置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并且正常履行了施工期和运行期的环

境职责，运行初期的监测工作也已经完成，后续监测计划按周期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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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验收监测结论

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与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同为嘉吉投资（中国）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人为同一自然人，厂区、办公区均在一起，且两厂在同一

地块没有围墙之类的物理隔断。根据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工程的规划设

计，厂区内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司现有危废间位于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工

程占地范围内，需将现有危废间进行拆除后方可开工建设。为保证危废贮存得到

有效的衔接，企业决定将在建工程危废间先行建设完成阶段性验收，将现有危废

间内危废转移至在建工程危废间中贮存，并完善相关危废管理手续后，再实施拆

除。故本次验收只针对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在建工程的危废间进行阶段性验

收。

项目危废间位于河北嘉好粮油有限公司厂区内，危废间中心位置地理坐标为

东经： 117°49′45.27″、北纬：38°19′32.05″，危废间建筑面积：108m2，总投资

12万元，环保投资 1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100%。

监测期间，该企业生产正常，设施运行稳定，生产负荷达到 75%以上，满足

验收检测技术规范要求。

（1）废气

项目危废间废气主要为贮存的危险废物挥发的少量有机废气（以非甲烷总烃

计），无组织排放。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废气排放最大浓度为 1.05 mg/m3，可满

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2其他企业边界

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

附录 A厂区内 VOCs无组织特别排放限值。

（2）废水

项目危废间无废水产生。

（3）噪声

项目危废间无噪声产生。

（4）固体废弃物

项目设危废间 1处，建筑面积 108m2。项目危险废物、河北冀海港务有限公

司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均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厂内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地点

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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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总量控制要求

项目危废间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6）结论

综上分析，工程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根据监测结

果可满足相关环境排放标准要求。

（7）建议

加强各项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确保设施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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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项目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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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项目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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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项目危废间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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